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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正式启动。9点30分，首笔全国碳交易已经撮合成功，价格为每吨52.78元，总

共成交16万吨，交易额为790万元。据悉，首批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的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超过了2162家，这些企业碳排放量

超过40亿吨二氧化碳，这意味着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成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碳排放权交易正式启动，对于我国“双碳”战略目标实现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也向国际社会传递了强烈的信号。当前的碳

交易市场，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非完全体”的碳交易市场，这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其一是行业有限，首批被纳入碳排放配额管

理的主要是发电企业。其二是投资主体有限，目前参与碳交易的主要以企业为主，机构投资者和个人还没有被纳入投资群体。其三

是配额分配宽松，现行的配额机制还比较贴近企业的实际排放量，没有带来巨大的排放成本。这种“非完全体”恰好适应了我国当

前能源产业的发展状况，是未来完整碳交易市场和当前碳排放情况的有效链接。其他国家刚开始推行碳交易市场的时候，也同样采

取了这种软着陆的办法，给企业和市场一个适应的机会，相关机制也会根据实践逐步完善。

　　碳交易市场的到来，能够大力推动低碳产业的发展，促进其对高碳产业的替代。碳交易的出现会让高碳产业的碳排放成本显著

提升，低碳产业会因其成本优势逐步替代一部分份额，这样也会逼迫高碳产业开展节能减排转型，从而在整体上削减碳排放。不仅

如此，更重要的是，碳交易市场给绿色发展时代条件下实现区域平衡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正如《京都协议书》所规定的一样，国际碳交易市场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存在着一个成本价差，而这个价差，是推动发

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践行绿色发展规划、缩小经济差异的重要力量。根据边际理论和现实情况，发达国家的碳排放成本较高，空

间小，而发展中国家能源效率低，碳排放空间大，这就造成了碳减排在不同国家间的成本价差，发达国家为了完成自己的碳减排配

额就必须去发展中国家购买减排项目，这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绿色产业发展。

　　同样，国内的碳交易市场也有这个作用。几个碳交易试点城市以发达城市为主，而能源行业占比较高的城市多是欠发达城市，

碳交易市场机制的存在将会促使发达城市加强与欠发达城市的合作，联合开展减排项目，实现产业绿色转型。未来的十年，是我国

产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碳交易市场将会从耗能产业自身的绿色转型和促进区域间绿色发展平衡两个方面双管齐下，削减我国的

碳排放水平，从而达成“双碳目标”。

　　从长远来看，当前的“非完全体”碳交易市场还不“够味”，在未来的实践中，还有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首先就是配

额，正如前文所说，由于是碳交易市场初期，国家是根据企业的产量和一系列因素按比例确定企业的碳排放配额，当前该配额比较

宽松，基本与企业的实际排放情况差异不太大，随着产业转型和绿色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入，这条“绳”会逐步趋紧，真正成为规范

企业实际生产经营的重要因素。其次，有配额就会引出总量，当前排放总量是根据配额加总而来的，这种比例式的软性总量约束的

强度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根据实际情况设定明确的总量标准，并且根据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情况规划一个长期可行的碳总量变化路

线图，合理引导市场预期和企业减排工作，才能进一步发挥碳交易的重要作用。同时，将石油化工等真正高耗能高碳排放的企业逐

步纳入碳交易市场体系也至关重要。

　　碳交易市场虽然是“非完全体”的市场，但却是最符合我国当前产业发展情况的市场，也为区域绿色经济的平衡发展提供了新

的思路，未来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配额、总量等一系列约束都将更加明确和严格，这将更好地发挥碳交易市场对于节能减排的作

用。（作者：盘和林，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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